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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持续开展好“我为师生办实事”活动, 将主题教育学

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校园安全管理的创新举措、具体行动和实

际成效，保障维护好校园道路交通秩序及师生人身财产安

全，根据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-2018)、《陕

西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》（陕公通字〔2022〕50 号）、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等文

件精神，现就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控总量、减增量、去存量”的原则，通过专项治

理工作，实现校园内“电动自行车管理趋于规范、电动自行

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、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明显下降、校园

道路通行明显顺畅、师生满意度明显提升”的目标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1.强化宣传引导 

各单位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形式，如学校官微、各单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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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微信平台、微信和QQ群组、党团日活动、主题班会等，加

大电动自行车治理宣传力度，让更多师生了解电动自行车有

关安全知识，支持与配合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。保卫处工作

人员和学校志愿者，要经常性在南北校区主要出入口发放电

动自行车宣传资料，教育引导师生安全骑行，文明骑行，营

造安全文明的校园环境。 

责任单位：宣传部、学工部、研工部、团委、保卫处及

各单位。 

2.加强制度建设 

结合学校实际，充分进行校内和校外调研，出台《电动

自行车管理办法》，为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

障。 

责任单位：保卫处 

3.规范牌证管理 

加强警校联动，保卫处将联合示范区公安交管部门为符

合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办理牌照，同时发校内通行证。配合公

安交管部门在学校大门口及校园内查处电动自行车不按规

定登记备案上牌，或伪造车辆证件、违规行驶、违规停放、

违规充电、违规改装及超速超载等校园交通违规行为，查处

校内无牌和无证电动自行车违规上路行驶等。 

责任单位：保卫处 

4.集中清理废弃电动自行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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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无牌、无证和废弃电动自行车。废弃电动自行车是

指长期停放在校园公共区域内的无人使用、车身残破、锈蚀

严重、落满灰尘的电动自行车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单位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。 

5.加强配套建设 

在南北校区规划停车场所，同时增建充电设施，解决师

生停车难、充电难和部分区域拥堵问题。 

责任单位：后勤管理处、基建规划处。 

6.探索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 

探索引入第三方企业，在南北校区投放共享电动自行

车，方便师生通勤出行，为师生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优质服

务。   

责任单位：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1.宣传引导阶段（即日起—12 月 31 日） 

各单位广泛开展宣传教育，做到本单位师生员工应知尽

知。同时，通过设置标识、引导停放等方式，逐步建立文明

用车的良好氛围。 

2.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-9 月 10 日） 

各单位和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开展自查自纠，未挂正式

牌照的电动自行车，尽快到公安交管部门挂牌。对不符合相

关规定不能挂牌的电动自行车，及时自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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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校园通行证办理（即日起-9 月 20 日） 

对已挂公安交管部门正式牌照（含临牌）的电动自行车，

个人线上申请办理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。具体操作见《电

动自行车信息登记系统操作说明》（附件）。填写个人信息和

车辆信息须准确真实。线上审核通过的车主接到短信通知

后，持本人身份证明并携带车辆到保卫处指定地点进行线下

核验，核验通过，领取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。核验没有通

过的车辆，不予发放校园电动自行车通行证。 

4.清理整治阶段（9 月 11日—9月 30 日） 

保卫处将加大校园内各区域的巡逻整治力度，加强对违

规停放、无牌和无证人员进行教育劝导。对校园公共区域的

废旧、闲置无人认领的电动自行车，学校将进行清理，经公

示后，集中处置。 

5.常态化管理阶段（10 月 1日之后） 

从 10 月 1 日开始，无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，禁止

进入校园和在校园道路骑行。保卫处将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不

定期对校园违法违规电动自行车开展巡查整治，将查处情况

及时向有关单位反馈并在一定范围通报。 

6.引入共享企业（10 月 1日--12月 31 日） 

引入第三方企业，在南北校区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，方

便师生出行，为师生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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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落实各单位管理责任，认真

抓好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工作。 

2.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各单位要对本单位师生电动

自行车的购买、上牌、骑行、充电、停放等严格管理，规范

引导，杜绝校园内不安全、不文明的交通行为。 

3.加强配合，各单位要配合保卫处做好公共区域违规车

辆的清理工作。  

咨询电话：87082907 

附件：《电动自行车信息登记系统操作说明》 

  

  

  

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稳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2023年 6 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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